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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5年度“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评选工作的通知

省公路学会各专委会、各市州公路学会、各会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我省公路交通行业安全应急管理水平，激发行业从业人员积极性，树立安全应急管理先进典型，根据《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评选办法》（试行）（以下称《评选办法》），学会决定开展2025年度“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评选工作。请各有关单位对照评选条件，积极参与。
请有意参与评选的单位，按照《评选办法》要求进行自评，填写《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申报表》，并于2026年1月27日前将申报表报送至学会秘书处。
联系人：吴国斌   
联系方式：18627718631  1065082651@qq.com

附件：《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评选办法》（试行）

2026年1月16日
附件
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评选办法（试行）
（2026年1月8日湖北省公路学会八届十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公路交通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充分调动行业从业人员参与安全应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公路交通行业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健全湖北省公路交通行业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行业安全韧性和保障水平。根据湖北省公路学会章程，拟对在安全应急管理方面表现优秀的会员单位予以鼓励，树立榜样，开展“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评选活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获奖不超过6名。
第三条 评选工作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严格标准，规范程序，接受监督，确保其严肃性、权威性、公信力和评选质量。
第二章 评选范围与条件
第四条 “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奖项由湖北省公路学会设立，主要面向湖北省公路学会各会员单位。
第五条 “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和红线意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坚决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应急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本年度内，重伤事故零发生；死亡事故零发生；一般事故以上的责任性交通事故零发生。
2.会员单位通过了“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考核。
（一）突出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至少具备两项突出表现：
1.应急演练。须制定完整的演练计划与方案，演练内容贴近实战，能有效检验应急能力；演练后需进行全面总结，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优化。鼓励创新演练形式，形成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2.安全应急培训。须建立系统化培训体系，制定并实施年度培训计划，定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员工培训覆盖率达100%，培训内容贴合实战、成效显著。鼓励创新培训方式方法。
3.应急文化建设。积极组织或承办安全应急文化活动，通过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演讲比赛、安全应急宣传周等各种形式，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应急”的浓厚安全应急文化氛围，促进员工安全应急意识提升并自觉遵守安全应急规章制度。
4.应急救援能力建设。须具备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设施和设备，并定期维护、更新，确保物资装备完好，随时能够投入使用。
5.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须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现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在该机制建设中成效显著，具备行业示范性和推广价值。
6.安全管理体系建设。须构建科学规范的安全应急管理制度体系，覆盖安全生产、事故预防、应急处置各环节，且制度执行有效、运行良好。
7.应急事件预防及处置。须建立科学完善的监测预警与处置机制，对关键风险点位实时监测，做到安全隐患与风险因素早识别、早预警。应配备充足的应急人员、物资与装备，确保应急响应迅速、处置高效有序，并具备健全的善后处理机制，推动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8.参与学会工作及社会贡献。积极参与学会活动，支持学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或在安全应急领域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取得显著成果，并积极推广分享，为提升行业安全水平作出实质性贡献。
第三章 评选机构
第六条 成立“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评选委员会，由学会领导和相关专家组成一般7人以上单数，负责评选相关工作和审定评选结果。
第七条 评选委员会下设评选工作组，设在秘书处。负责“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的受理申报、评选组织和其他日常工作。
第四章 申报与评选程序
第八条 会员单位遵循自愿原则进行申报。
第九条 各申报单位于评审年度的1月底前向湖北省公路学会秘书处提交《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申报表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能够充分反映会员单位在安全应急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和突出成果。
第十条 学会秘书处负责对申报表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初审。对于申报表填写不完整、不规范的，应通知申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补正；逾期未补正或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不提交评审。
第十一条 评选委员会依据评选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议，充分讨论后产生候选名单。
第十二条 评选工作组将评选结果在湖北省公路学会网公示7天，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公示期满，评选工作组将公示结果提交评选委员会确定。
第五章 表彰与宣传
第十四条 湖北省公路学会对本荣誉称号获得者发布表彰决定，表彰决定分送获奖单位。
第十五条 湖北省公路学会授予获奖单位“湖北省公路学会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
第十六条 在湖北省公路学会网站及相关媒体对获奖单位及其优秀案例进行宣传。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评选专家和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评选纪律，确保评选过程规范有序。对违反评选纪律的行为将严肃处理。
第十八条 评选过程中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参评资格，或撤销获奖资格并收回证书，同时在湖北省公路学会网站和相关媒体上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获奖单位应当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发现获奖后工作明显退步或产生负面影响，将视情节给予警告、限期整改或撤销荣誉称号。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公路学会秘书处制定，经学会八届十二次理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会秘书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附件：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申报表



附件
安全应急管理优秀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 子公司 □ 分公司 
□ 其他

	联系人姓名
	
	职务及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员工人数
	

	本单位在下列第__项中具有突出表现（可多选）：
□（1）应急演练      □（2）安全应急培训    □（3）应急文化建设
□（4）应急救援能力建设 □（5）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6）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7) 应急事件预防及处置 □（8）参与学会工作及社会贡献

	突出事迹与成果综述（请针对上面选择的选项，逐项详细阐述）：
















	上述情况符合实际，内容准确，附佐证材料。

                                            申报单位   （盖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选委员会意见：

□ 同意为候选单位          □ 不同意为候选单位

评选意见摘要：




                            评选委员会主任签字：         

                         委员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